
备注：上述公示地块的规划指标要求以规划主管部
门出具的《建设用地规划设计条件通知书》（青自贸规条
字〔2023〕005～008 号）为准。

二、公示时限
公示期限为 30 个自然日，自公示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4 日 17 时止。
三、申请方式
在公示时限内，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法规禁止参加者外，需要使用本公示项
下土地的（以下简称意向用地者），均可向我局提出用地
申请。用地申请以书面方式提出。我局接受用地申请的截
止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4 日 17 时。

联系方式如下：

出 让 人：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承办单位：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青岛片区自然

资源局
地 址：西海岸新区团结路 2877 号 208 室
咨询电话：0532-86767138
联 系 人：陈先生
四、意向用地者须提交的申请文件
1、意向用地者用地申请书原件；
2、意向用地者的营业执照、机构代码、法人身份证等

有效证件（复印件）；
3、授权委托办理的，授权委托书及受托人身份证（复

印件）。
五、确定供地方式

1、公示期内，若上述地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意向用
地者，我局将按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
定》采取招标、拍卖或者挂牌方式出让上述土地使用权。

2、公示期内，若上述地块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我局
将以协议方式出让上述土地使用权。

六、其他
1、上述地块信息在青岛日报及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网

站予以发布。如有变化，我局将在《青岛日报》等相关媒体
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2、公示期满，符合协议出让规范要求的，我局将依法
报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审批，批复后 5 个工作日内，受
让人与出让人签订《成交确认书》，凭《成交确认书》等相
关资料在 10 个工作日内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受让人逾期

或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视为违
约，出让人将取消其受让资格，我局将按有关规定收回土
地另行处置。

3、上述地块周边具体市政配套情况以受让人自行现
场踏勘日现状为准。受让人取得土地后，自行协调解决与
周边的市政配套衔接等工作，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有关
责任由受让人自行承担。

4、出让地块（包括地上、地下）如涉及军事、人防、消
防、净空、环保、通讯、测量、文物、城市规划道路、地铁、
地震、供排水、供电、供气、供热、树木、绿地等公用设施以
及其他情况，由受让人自行协调解决，并自行办理相关手
续。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 5月 6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及《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我局拟以协议方式出让以下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协议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拟协议出让计划公示

青自然资规（自）协告字〔2023〕1号

地块编号

370211001635GX00001W00000000

370211001635GX00002W00000000

370211001634GX00003W00000000

370211001634GX00004W00000000

土地位置

中德生态园14号线南侧至生态园
27号线中间

中德生态园紫荆山路南段

中德生态园生态园27号线西段

中德生态园紫荆山路南段

土地面积(平方米）

1416

1141

526

406

规划指标

本宗地为地下空间规划用途为地下交通运输设施满足与周边地块联通功能地下空间为
地下一层竖向高程控制-7.0米市政道路的地下空间覆土深度不小于1.8米最终以批准

的规划为准

本宗地为地下空间规划用途为地下交通运输设施满足与周边地块联通功能地下空间为
地下一层竖向高程控制-7.0米市政道路的地下空间覆土深度不小于1.8米最终以批准

的规划为准

本宗地为地下空间规划用途为地下交通运输设施满足与周边地块联通功能地下空间为
地下一层竖向高程控制-7.0米市政道路的地下空间覆土深度不小于1.8米最终以批准

的规划为准

本宗地为地下空间规划用途为地下交通运输设施满足与周边地块联通功能地下空间为
地下一层竖向高程控制-7.0米市政道路的地下空间覆土深度不小于1.8米最终以批准

的规划为准

土地用途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交通服务场站用地

出让年期（年）

50

50

50

50

经青岛市黄岛区人民政府批准，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一幅储备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时间和地点
拍卖时间：2023 年 5 月 29 日上午 10:00
拍卖方式：竞买人通过青岛市公共资源交易网进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进行竞买。
二、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储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青黄自然资告字〔2023〕3030号

注：本次拍卖出让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总额即成交
总额为成交楼面地价与公告规划建筑面积的乘积，出让金
中不含契税、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土地登记费、耕地开垦
费、土地复垦费、征地管理费、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等费
用。

三、竞买人范围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法规另有规定或《拍卖出让文件》中《竞买须知》约定禁
止参加者外，均可参加竞买，其他要求详见竞买须知；

（二）土地出让成交后，竞得人须按《拍卖须知》中的相
关规定与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同时竞得人为非青岛市黄岛区工商注册地
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还须自土地出让成交之日起 3个工作日
内在青岛市黄岛区内成立全资子公司，由新公司与青岛市
黄岛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方可作为建设用地使用权受让人办理土地登记进行开发经
营。

（三）申请人须独立竞买。
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设起始价，不设

底价，采用增价拍卖方式，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

人。
五、拍卖出让文件的下载
申请人可自行登录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

易系统下载相关文件。
六、竞买申请的办理
申请人须全面阅读《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于 2023年 5月 25日上午 8:00至 2023年 5月 26日
16:00，登录青岛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办理
竞买申请（竞买人应确保在报名期内每日 16:00前竞买保证
金到账，资金来源须为自有资金）。

HD2023-3030 号宗地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壹仟贰佰
陆拾肆万陆仟柒佰玖拾玖元整。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禁止参加竞买：
1、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缴纳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金的；
2、未按《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进行开发

建设导致土地闲置的；
3、扰乱土地出让活动秩序，受到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警

告或处罚的；
4、竞买人因债务原因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

5、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认定不具备竞买资格
的。

七、竞得人资格审查
竞得人应在土地招拍挂交易成交后 1个工作日内，将在

交易系统打印的《竞得确认及资格审查通知书》《竞买申请
书》、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或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拍卖文
件规定的其他材料和竞买保证金交纳证明等资格审查材料
原件的扫描件通过网络发送至青岛市黄岛区公共资源交易
服务中心土地交易专用邮箱 tudijiaoyi@163.com,同时将纸质
版报送至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东路 443 号自然资源局国土资
源储备中心 307房间办理资格审查手续。承办人对竞得人资
格及相关证明材料进行审查，竞得人所提交纸质文件与扫
描件不一致或材料内容虚假以及存在其他不符合本公告要
求未通过审查的，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 5%的竞买保
证金,出让人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竞得人未按规定
提交纸质申请文件，或竞得人拒绝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出让合同》的，撤销竞得人的竞得资格，没收全部竞买保
证金。竞价结果无效，出让人另行组织宗地网上交易活动。
对通过资格审查的，承办人将在审核后，由出让人与竞得人

签订《成交确认书》。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本次拍卖出让公告内容如有变化，出让人将按规定在

《青岛日报》等相关媒体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
准。竞买人竞买本次出让宗地所缴纳的资金须为企业自有
资金。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宗地砂石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纳
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进行统一处置。

九、出让人及联系方式
出 让 人：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东路 443号
承 办 人：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黄岛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双珠路路南西部机关办公中

心 2号楼公共资源交易大厅 6楼土地交易受理窗口
报名咨询：0532-68976530 宗地咨询：0532-86988425
联 系 人：钟赛军 联 系 人：卢红

青岛市黄岛区自然资源局
2023年5月6日

序号

HD2023-3030
号

土地位置

黄岛区丰美路东
泰越路北

土地总面积(平
方米)

29377

规划建筑总面
积(平方米)

44065.5

规划指标

容积率

≤1.5

建筑密度(%)

≤35

绿地率(%)

≥20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出让年限
（年）

50

拍卖起始楼面
地价(元/平方

米)

287

出让起始总价
（万元）

1264.6799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264.6799

装配式建筑比例

该地块装配式建筑面积比例须达40%其
单体装配率不低于50%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告
青岛睿智寰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经查实，你单位未为薛永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现

依法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理决定书》（青住金处理字[2023]11

第 037号），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公告期满后法定

期限内你单位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青岛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3年5月6日

减资公告
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300 万元整减至

1000万元整。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

求。（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281MA3RA5400P）

联系人：李凤香，联系电话：15006617686

青岛胶建亚润建材有限公司

2023年5月6日

高新区祥源路施工通告
因高新区祥源路的泰鸿路路口（不含）至泰瑞路路口（不含）之间路段污水管道抢修施工占路,施工占用日期延长至2023年

5月20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全封闭施工，沿祥源路北向南行驶的车辆可经泰鸿路-华贯路-泰瑞路绕行；沿祥源路南向北行
驶的车辆可经泰瑞路—华贯路—泰鸿路绕行。

施工期间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青岛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高新区大队
2023年5月5日

●遗失青岛市城阳区行政审批服
务局2022年5月12日核发予城阳区潘
富 裕 小 吃 店 的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3702140313770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山东省青岛监狱警察刘安
军 持 有 的 人 民 警 察 证（ 警 号 ：
3756498），声明作废。

●遗失资金账号320002717355号，
票据号码602001437219（青）号的山东
省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据第三联
业主交款凭证，声明作废。

●遗失刘璋和的市北区顺昌路片
区危旧房改造项目，位于瑞昌路115号
6号楼407户，协议号：F-167号房屋征
收（就地）房屋补偿协议，声明作废。

● 遗 失 刘 方 杰 编 号 为
37022119711016X419海洋渔业普通船
员证书（2023.02.20发证），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利国物流有限公司的
营运证，车牌号：鲁UT6525/鲁UX151

挂 ，营 运 证 号 ：370211838675/
370211324591，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利国物流有限公司的
营运证，车牌号：鲁UW1931/鲁BFJ56
挂 ，营 运 证 号 ：370211845990/
370211839314，声明作废。

●遗失济南梵景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的由广州傲航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
司青岛分公司签发正本海运提单一套
（三 份 正 本 三 份 副 本），提 单 号
TAOJEA00907， 船 名 ： TAYMA
EXPRESS，航 次 ：026W，装 箱 港
QINGDAO，卸货港 JEBEL ALI，签发
日期2023-03-26，声明作废。

●遗失管睿的聊城大学小学教育
专 业 毕 业 证 ， 证 号 ：
104475201205001276，声明作废。

●遗失黄岛区郭阿姨月亮馍餐饮

店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许可证

编号：JY23702110566236，声明作废。

●遗失平度市行政审批服务局

2019年4月17日核发予平度市店子镇

福源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的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2370283MJE015557L，民办非

企业单位登记证书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青岛市市北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2007 年 7 月 16 日核发予负责人：

杨孝丽，经营场所：青岛市四方区人民
一路室内市场的 3702053024223 号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孙氏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华益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声明
遗 失 我 单 位 法 人 章（ 王 宁

3702130342295）一枚，声明作废。
青岛众联通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山东龙智港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财务专用章一枚，声明

作废。
青岛华益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人章一枚(法人：刘

克先)，声明作废。
青岛华益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原法人章一枚(原法

人：杨栋栋)，声明作废。
本宫食品（青岛）有限公司

声明
遗失我单位法定代表人（付高善

编号：3702020041235）章一枚，声明作
废。

青岛富康海实业有限公司

公告
青岛惠好漆业有限公司：

针对周桂英投诉你单位未支付工
资案，我局已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
问通知书》（青北人社监询字﹝2023﹞第
1018号），你单位在规定时间内未按要
求接受询问、提供全部材料。根据《劳
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十八条第一款第
二项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

（青北人社监令字﹝2023﹞第085号），请
你单位于本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
定书送达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按照

《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青
北人社监询字﹝2023﹞第 1018 号）的要
求提供相关材料并接受询问调查（地
点：市北区台柳路179号-7；联系人：王
东、于立超；电话：58771871）。本公告
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青岛恒慧铭学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

我局受理梁桂磊诉你单位未投社
会保险一案，经调查你单位招用职工
梁桂磊，2021 年 10 月至 2021 年 12 月
期间未为其办理养老、工伤、失业社会
保险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法》第七十二条、第一百条，《中华人
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第五十八条第
一款、第八十四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
单位公告送达《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
正决定书》（青北人社监令字﹝2023﹞第
086 号），请你单位于本劳动保障监察
责令改正决定书送达之日起7日内为
梁桂磊办理养老、工伤、失业社会保险

登记。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青岛市市北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公告
青岛华恒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因你单位存在未按照我局要求报
送书面材料及未按照我局要求进行整
改的违法行为，我局依法作出青黄人
社监罚告字[2023]第149号《劳动保障
监察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给予你
单位：处以罚款人民币壹万贰仟元整
（12000元）的处罚。因无法通过直接、
邮寄等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单位如对
该行政处罚意见有异议，可在接到本
告知书之日起三日内向我局提出陈述
和申辩；逾期未提出陈述或者申辩，视
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青岛市黄岛区水灵山路188
号，联系人：徐海翔、杨鲁青，联系电
话：0532-58953776
青岛市黄岛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3年5月6日

挂失声明
权威 快捷 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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